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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中共一大出席者的几个数字统计

叶永烈在其《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排出一张以年龄为序的出席者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姓  名    出生年份     当时年龄        籍   贯

何叔衡      1876          45           湖南宁乡

马  林      1883          38           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      1886          35           湖北黄安

李汉俊      1890          31           湖北潜江

陈公博      1890          31           广东南海

李  达      1890          31           湖南零陵

毛泽东      1893          28           湖南湘潭

包惠僧      1894          27           湖北黄冈

陈潭秋      1896          25           湖北黄冈

周佛海      1897          24           湖南沅陵

张国焘      1897          24           江西萍乡

王尽美      1898          23           山东诸城

尼科尔斯基    1898          23           俄国

  邓恩铭      1901          20           贵州荔波

  刘仁静      1902          19           湖北应城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在出席者之中，最为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30岁以下的有9位，占了五分之三！15位出席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之外，在13个中国人中，湖北藉的占5位，湖南藉的占4位，“两湖”相加共9位，占70%！

在13位中共出席者中，北京大学学生占5位，即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另外，加上都是北大教授的“南陈北李”（“南陈”即陈独秀，“北李”即李大钊），共7位。

在13位中共出席者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4位，即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加上“南陈北李”则是6位。

在13位中共出席者之外，还有若干位应出席而由于种种原因未到会的：陈独秀——当然代表；李大钊——当然代表；杨明斋、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此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未能回国出席。
【本刊专稿】
沧州地区走上稳定发展道路的回顾

郭枢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沧州地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较深，派性仍然存在，社会还不大稳定。1984年5月初省委调我任沧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85年1月改任地委书记。我任地委书记后，地委对如何尽快稳定沧州，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行了认真研究，拿出了稳定沧州、发展经济的举措。

一、影响沧州社会不稳定的主要问题。1984年，沧州地委经过组织干部传达贯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全区形势大面上总的趋向稳定，但还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是由于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深入程度还不够，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一些人思想上还没有彻底地转过弯子，思想上、行动上尚需进一步理顺，社会还不平静、不稳定。那时影响沧州社会不稳定的主要问题是：
1、派性斗争还有余波。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派性还没有消除，一些人还想在整党阶段争论孰是孰非，一些在“文革”中被整被斗的人还耿耿于怀，还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语），还纠结在派性的阴影里。

2、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还有100多人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做出结论。这些人中各派的人都有（有东派的，也有西派的），各派的人都看着地委对这些人的处理是否公正，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面较大，影响安定团结。

3、由于派性的影响，在干部问题上一些人按派性划线。每逢地委任命一个干部，一些人不是说是这派的，就是说是那派的，任命一个干部就发生一阵余波。在干部使用上，人们眼睛都盯着地委，看地委是否按干部政策办事，是否公正，甚至有的人找到地委，干扰地委的正常工作。这些思想情绪和行为，导致社会不稳定，障碍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

二、组织干部认真学习，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干部认真深入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关键。1984年，我作为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主要分管经济工作，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沧州地区经济现状，思考发展思路，对整党工作参与集体研究，对整个整党工作思考得较少。1985年1月中旬，省委任命我为地委书记，办公室还没有来得及搬到地委，仍然在行署办公。一天下午，地委整党办公室的四位主任找我汇报整党工作，说：“整党工作端正业务指导思想阶段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下一阶段转入处理‘文革’中的问题。”要我说说解决“文革”中问题阶段的想法，提出个原则方案，好做具体安排。我想，处理“文革”中的问题这阶段非常重要，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沧州的稳定和发展。而对这个问题，我在思想上还没有准备，缺少考虑。主要是来沧州工作时间短，对沧州“文革”的情况不甚了解，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问题是什么？有哪些疙瘩要解开，还不清楚。所以必须慎重，要精心思考，要经地委集体研究，周密安排，正确决策，才能取得成效。于是，我向整党办公室同志提出了这么个问题：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是个什么概念，内容、要求是什么，端正在哪儿？当时四位主任说不清楚。我想既然理论上不明白，指导上必然是盲目的。于是我提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要端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党的总方针、总政策，各部门的工作必须服务于这个总方针、总政策。所以，这个阶段要补课，再搞十天半月，你们很好地组织人们学习党中央这方面的指示、精神，扣住端正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认识这一主题上。”我说这番话，不是脱身之计，而是为了谋划下阶段整党工作有个时间，以便考虑研究解决“文革”中的问题阶段的方案。
经过地委研究后，由分管副书记牵头，整党办等部门参加组成了一个班子，搞了一个整党方案，起草了动员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政策。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讨论，统一地委一班人、离退老干部和各部门负责人的思想认识，这是消除派性影响、稳定沧州的关键一步。动员报告第一稿出来后，先打印发至正地级离退休干部们讨论，结果意见五花八门，认识不统一。经过修改后，第二稿发至离退休的正、副地级干部征求意见，又提出了不少意见。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第三、第四稿还发至正、副地级干部，继续征求意见。到最后一稿，把大家的意见该吸收的都吸收了，认识比较统一了，才印发到正、副局级干部讨论，征求意见。认识比较一致后，修改定稿，前后经过二十来天。方案和动员报告定稿以后，召开了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分管整党工作的副书记作了动员报告，我讲了话。大会以后，与会人员对大会内容反映良好。认为指导思想正确，方案恰当，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沧州的实际。这样，上下取得了共识，情绪稳定下来，整党工作顺利进行，没有发生大的波折和干扰。

在这一阶段，地委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和《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联系本单位实际，消除“左”的影响，认清派性斗争的危害性，认清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二是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彻底否定。既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不管是哪一派，就没有是非而言，没有高低可分；不管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都是运动的牺牲品；运动中犯错误的人要清理错误思想；无论是哪一派犯错误的人，只要不是原则错误，就是兄弟误会，唱了一出“三岔口”，要讲团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三是我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我们沧州太穷了，比周边地区的经济工作落后了，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能来回折腾，不能再“烙饼”。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的要求，大趋势的要求。要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地直各单位的干部经过认真学习，反复讨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澄清了混乱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为沧州地区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三、排除派性干扰，妥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妥善处理“文革”中的遗留问题，必须认真组织干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用文件精神提高认识，排除派性干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这是解决沧州稳定发展的关键。

1、在思想上认识上强调自我教育。在酝酿研究整党工作处理阶段方案时，有的领导提出，局以上干部到地委党校集中学习半个月。地委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有两个考虑：一是怕集中学习影响工作，集中学习不能做到与推动工作相结合，就失去了学习教育的意义；二是考虑受派性影响较深的人，如面对面可能会发生争执、冲突，甚至难以收场。所以，地委采取各机关就地整党，背靠背，采取自我教育的形式。这样，各单位半天整党，半天工作，整党、工作两不误，通过整党推动工作。党员干部通过自我教育，消除了派性影响，心情平静下来了，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各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按照党的政策，抓紧清理审查“文革”期间发生的疑难案件。这项工作由分管副书记亲自抓，审查组负责调查，强调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犯错误人的问题，弄清错误事实，定性要准确，处理要恰当。从1985年2月开始，每个月至少研究两批，到8月份全部清理完毕。在清理过程中，对犯一般错误的给予解脱，犯严重错误的按党的政策给予恰当处理，这部分人解脱了背负的历史包袱后投入到工作中去。

3、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正确使用干部。在干部使用上，当时有一些人盯着地委，看在干部使用上是不是公正，是不是透明。我们坚持不分这派那派，不管东派西派，只要是“文革”中没有问题，合乎干部政策，就大胆使用，让那些愿意干能干好的人去干。作为地委，严格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严格按选拔任用程序办事，本身就要清理“左”的思想，清理派性影响，才能做到公正。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塌下来。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公正不公正，广大干部是杆称。由于地委在干部安排使用上公正，人们消除了思想顾虑，塌下心来工作了。

4、妥善处理“文革”中速提干部的问题。“文革”中，沧州地区和其他各地一样，速提了一批年轻干部。“文革”结束后，因是速提被调换了工作岗位，降级使用，还有些没给工作，闲吊着。这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地委通过多次讨论，认为速提不是犯错误，被速提的干部自己没有责任。即便个别的、少数的提得不对、有问题，那也是领导者、组织上的责任。被速提、免职、降级的干部经过在基层工作的锻炼，大多数干部在工作上表现很好，经受住了考验。地委经过对这些人逐个人的考察、了解，根据德才标准和他们的表现，分别不同情况，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调整了职务，并逐步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处级职务。对原来没有工作的干部，先安排工作，让他们有事干，再逐步根据表现调整职务。这部分干部中的大多数人为沧州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对地委妥善处理“文革”中速提干部问题反映良好，对稳定发展沧州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四、积极引导，发展沧州经济。人们常说，“无事生非”，无事干，精神空虚，甚至会走歪门邪道。经过整党工作，干部的思想理顺了，认识提高了，地委及时把人们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干事业、发展沧州经济上来。这年春季，我到泊头市辛店乡搞调研，该乡党委书记向我汇报了他们乡发动党员干部开展“三问”讨论的情况，对我启发很大，认为很好，应向全区推广。于是，地委从1986年开始，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入党为什么、在职干什么、卸任留什么”的“三问”大讨论，以“十二个起来”（即水蓄起来、电办起来、路修起来、树栽起来、草种起来、畜养起来、港建起来、学兴起来、人才用起来、滩涂开发起来、先进技术引进来、各级企业办起来）为内容的振兴沧州、建功立业的活动，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上来，各级干部一心干事业，既促进经济发展，又进一步稳定了沧州。
事实证明，社会稳定才能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方针、政策，才能搞好经济发展。沧州地区稳定以后，经过几年的工作，全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90年，全区国内社会总产值比1985年增长了1.57倍，全区财政收入比1985年增长了2.02倍，沧州地区走上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各项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作者系原沧州地委书记）
【专题史料】
海 兴 建 县 始 末
李兆新
       海兴置县始于1965年。现作为冀中南和华北内陆腹地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战略机遇期、重要转型期和跨越突破的攻坚期。46年前，为什么要设置海兴县呢？    
       置县因由： 1964年10月，国务院以四女寺减河（现称漳卫新河）为界，重新调整河北、山东两省部分区划。将山东省无棣县四女寺减河北岸的辛集区及所辖的辛集、良户、山后、朱王、宋王、傅赵6个公社和埕口区所辖的杨埕公社共一个区、7个公社、50个自然村、53个生产大队、444个生产小队、34503人划归河北省沧州专区，将沧州的庆云县划归山东。中共沧州地委、专署决定，将这一区域暂由盐山县管辖。时因盐山县域较大，从公社到县城，相距100多里，不便领导与管理。特别是这一区域地处偏僻，地势洼下，土地盐碱，经济落后，群众生活比较贫困。但此地区有着2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34.4公里的岛屿海岸线，生产潜力大，很有发展前途。为加强对此地的领导与开发，巩固国防建设，沧州地委、专署决定：请示在此单建一个县。

国务院批准建立海兴县：建县的具体设想和方案是：除山东省划入的这一地区外，再将盐山县东部赵毛陶、苏基、郭桥、高湾4个公社及新生农场、盐山县农场（县农场所属刘武庄、东西和乐庄除外）和崔口公社的豆腐营、赵庄、道口、小路、小徐家、北齐、南齐、双庙、温暖庄、三王庄、小庄、北台、魏庄、杨店、南马庄等16个村，共计4个公社、2个农场、104个村、67416人、267512亩耕地划出归新建县。将黄骅县南部的丁村公社和杨庄公社的盘洼村共25个村、10679人、47780亩耕地划出归新建县。这样新建县总计12个公社，2个农场，180个村，112598人，417752亩耕地（人均4亩）；可开辟的荒地约计有20多万亩，且四女寺、宣惠两大排水河横贯其境，对开发改造该地区极为有利。

       当时，沧州地委、专署考虑，新建县设在小山，县名为小山县，并在 1964年11月30日以沧字37号、署民字312号文件向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增建小山县和盐山、黄骅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1964年12月19日，沧州地委、专署又以沧字41号、署秘字329号文件向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建立小山县的请示》。省委、省人委对在这一地区增建县制极为重视，副省长高树勋取“靠海而兴、繁荣发达”之义，将“小山县”改名为“海兴县”，并以省委、省人委名义将《关于建立海兴县的请示》上报国务院。1965年3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54次全体会议，批准了河北省委、省人委《关于建立海兴县的请示》。

     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 地委、专署按高于一般县市的人员编制为海兴县配备干部1309人，其中从全区各县市抽调532人，专区各部门抽调97人。中共沧州地委任命平景儒为中共海兴县委书记（开始为代理，同年12月正式任命书记），黄德堂为海兴县委副书记。首届县委常委会由平景儒、黄德堂、王新华（农工部长）、于桂岩（组织部长）、刘玉池（副县长）、孙善成（人武部政委）、崔亚明（副县长）7人组成。县人民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黄德堂为县长（代理，同年12月正式任命县长），崔亚明（县委常委）、刘玉池（县委常委）、徐华章（辛集区委书记）三人为副县长。“本着减少机构，减少层次，在人少和秩序不健全的情况下，先组织几个联合办公室抓起工作”。5月11日，地委组织部、专署人事处制发了《关于海兴县的干部配备意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兴县人民武装部随着海兴县的建制同时建立，由省军区经报北京军区批准，任命平景儒为人武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庞尔清任部长、党委书记，孙善成任政委、党委副书记，王长春为副部长，邢宪忠为副政委。

       河北省编制委员会于1965年8月5日以（65）编字第147号文件正式下达了设置方案。海兴县委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包括编委）、宣传部、农工部、监委会、财贸政治部（包括工业）；海兴县人委设立了办公室、民政科、人事监察科、文教科、卫生科、农林水利局（包括农机）、财税局、商业局、粮食局、供销社、人民银行（包括农业银行）、计委（包括统计科）、手工业联社（工业局）、交通局、邮电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同时设立了共青团、妇联、工会，共27个部门。

       县城选址与规划建设：根据“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考虑将来发展工业的可能性”的规划原则和“贯彻发展中小城市为主的建设方针，尽量降低建筑标准，节约建设投资”的要求，对县址有两个建议：一是高湾。历史悠久，1932年就建立了共产党的区委组织，人文环境优越。一是苏基。居新县境中心，适合县城设计，有利长远发展。最终地委同意了苏基的选址。决定行政中心设在苏基以西广阔的空地上，建东西路两条即兴华路、建设路，南北街三条即中心街、 兴盛街、健康街，形成三纵两横格局，机关单位、商业门店集中在路街两旁。

      县域与辖区调整：对无棣县划入部分的调整：1、撤销辛集区的建制。2、撤销良户公社建制。将良户公社所辖的李良志、周良志、孙良志3个生产大队（行政村）划归山后公社。将西李、中李、大良户、许良户4个生产大队划归苏基公社。3、撤销宋王公社建制。将宋王公社所辖的6个生产大队（行政村）划归辛集公社，辛集公社时辖14个生产大队（行政村）。4、将山后公社改名为小山公社。时辖12个生产大队（行政村）。 5、扩大付赵公社辖区。将黄骅县划入的盘洼大队（行政村）划归付赵公社，时辖7个生产大队（行政村）。6、杨埕公社。时辖7个生产大队不变。次年5月，新建海丰渔业生产大队，辖8个生产大队。
对盐山县划入部分的调整：1、增设张会亭公社建制。将崔口公社划入的16个生产大队归其辖。 2、将盐山县农场更名为孔庄子农场，亦称海兴县农场。属沧州专署农垦处和海兴县辖，区域包括随场划入的孔庄子、刘佃、栾庄子、邓庄子、苗庄子、马庄子、大黄、小黄8个生产大队。3、将新生农场更名为明泊洼农场。划归海兴后，属沧州专署农垦处和海兴县辖。 4、调整赵毛陶公社区划。将原辖的献庄、大曲河划出归苏基公社，将小曲河、小梨园、刘辛、张辛、季辛庄划出归丁村公社。5 、调整苏基公社区划。将丁村公社的邢王文、张王文、翟王文3个生产大队划归苏基公社，加上良户、赵毛陶两个公社划入的6个生产大队。6 、郭桥公社、高湾公社不变。
对黄骅县划入部分的调整： 1 、调整丁村公社区划。将赵毛陶公社
的5个生产大队划入，辖26个生产大队。2、将黄骅县杨庄公社划入的盘洼村划归付赵公社辖。
上述调整至1965年12月完成。时海兴县辖11个公社、2个农场、196个生产大队、178个自然村。

1966年4月，为开发盐碱荒地，安置城市青年，根据河北省委指示，在海兴东部沿海地区新建青先、青锋2个国营农场，属省农垦局和海兴县辖。同时，国营明泊洼农场也归省农垦局辖。11月，经沧州专暑批准，将苏基公社所辖的东白庄子、西白庄子、东尤庄子、中尤庄子、西尤庄子、周宋、蔡宋、刘宋、褚宋划出，将赵毛陶公社所辖的王龙洼、郑龙洼划出，新建尤庄子公社。至此，海兴县辖12个公社、4个农场、197个生产大队、180个自然村，建县区域调整基本完成。

     建县庆典与办公： 1965年6月26日，海兴县召开建县庆典大会，新调干部1000余人到会。沧州地委副书记吕剑飞代表地委讲话说：“海兴县的建立，不论从经济建设上看，还是从国防建设上看；不论从群众生活的要求来看，还是从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看；不论从当前来看，还是从长远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按照沧州地委办公室（65）第78号文件通知要求，海兴县于1965年7月1日正式办公，并启用国务院制发的“海兴县人民委员会”印章。同日，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启用各公社人民委员会、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新印章的通知。10日，开始启用省委制发的“中国共产党海兴县委员会”印章，各公社、农场党委新印章同时启用。

                          (作者系海兴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本刊特讯】
沧州市出台党史遗址管理工作意见
为加强对党史遗址的管理保护，搞好红色纪念场馆建设，沧州市委办公室转发了市委党史研究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遗址管理工作的意见》(沧办字(2011)5号）。对党史遗址管理工作的领导、基本原则和职责、经费保障，以及党史遗址的基本分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加强对党史遗址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成立由市委分管领导任组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任副组长，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市财政局、民政局、文广新局、档案局等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沧州市党史遗址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委党史研究室，统筹全市党史遗址的修复、开发和利用，以及纪念场馆的挂牌立碑，陈展内容的审核、审定等具体工作。要求各县（市、区）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本辖区的党史遗址管理工作。

    明确党史遗址管理工作的原则和职责。党史遗址管理和保护，实行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党史遗址的分布，遗址所在地村和乡（镇）党委、政府是管理和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对党史遗址的管理和保护工作负直接责任。根据党史遗址的历史地位、建筑规模、社会影响等综合因素，将全市93处遗址划分为市级、县（市、区）级、乡（镇）级三个等级，进行分级管理。其中市级党史遗址34处，并公布了详细名单。市委党史研究室对全市党史遗址管理工作负总责；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县（市、区）党史部门对辖区内的遗址负管理责任；各级管理单位对所辖党史遗址负责。党史遗址管理和保护工作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相关单位密切配合，统筹安排、协调联动，真正把管理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保障党史遗址管理工作经费落实到位。《意见》指出，党史遗址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物质遗产，弥足珍贵，必须精心管理和保护。其管理和保护经费由政府专项经费解决，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市、县两级党史部门作为党史遗址的管理单位，根据党史遗址的管理情况适时做出专项经费预算，报请财政部门审批。管理保护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党史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党史遗址管理保护职责，认真搞好党史遗址的开发和利用工作，把有代表意义的党史遗址建设成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人大、政府、政协、
军分区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县（市、区）委办公室、党史研究室，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市级离退休老干部
送：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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